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0-1學期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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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創新補助與獎勵
徵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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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鼓勵教師精進教學，建立創新教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

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教師教學創新補助與獎勵辦法」。

申請資格：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每一門課程為一案每位教師每

一學期限申請一案。

*限制包含同辦法內之「創新教學方法」、「優良教材、教具獎勵」、「PBL問題導向課程」，

不得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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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凡經審查通過者，每案補助業務費至多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

因故無法開課成班者，雖評選通過仍不予經費補助。

獎勵

＊學期結束後一週內，提出申請及繳交成果報告。

＊審查委員就成果內容及教師簡報發表，評估是否涵蓋教學

目標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討論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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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獎 傑出獎 優良獎

每學期至多三名

獎狀一紙

獎勵金五萬元

每學期至多三名

獎狀一紙

獎勵金三萬元

每學期至多三名

獎狀一紙

獎勵金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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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補助]與[獎勵]申請方式

補助 獎勵

申請時間
每學期舉辦一次，申請時間依教務處

公告辦理

獲補助教師於學期結束後一週內，

提出申請

申請程序
(繳交資料)

提出申請表及相關資料

✓ 提出申請表

✓ 繳交成果報告一份及海報一份

✓ 教學意見調查表一份

✓ 申請教師進行簡報說明

獎助方式
✓ 每案補助業務費至多30,000元

(每學期至多補助36案為原則)

✓ 卓越獎5萬

✓ 傑出獎3萬

✓ 優良獎2萬

✓ 每獎項至多3名為原則

頒發獎狀與獎勵金 8



03
9



PBL問題導向學習課程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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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補助課程若為二名教師以上共同參與時，相關補助與獎勵由獲獎者依
實際貢獻自行分配

補助

✓ 獲補助教師應於當學期課程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成果報告及成果海報

✓ 每門課程以PBL教學模式至少六週

✓ 每門課程以補助一次為原則，第二次申請者已申請外部計畫為優先，
且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校內教學創新補助方案

獎勵

✓ 獲本獎勵者應於獲獎後視需要配合教學成果發表及成果宣傳所需提供
文字、影像錄製及採訪

✓ 獲獎勵之教師須於本校舉辦之相關成果分享會或教學成長活動擔任講
者分享教學經驗



教務處承辦窗口(燕巢校區 教學發展中心)

請於08/11(三)中午12:00前繳交補助申請表

賴姵伶小姐，分機：31178

E-Mail：olivia030@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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